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甄乾龙

基本案情
胡某于2020年5月27日入职

公司， 岗位为高级软件工程师。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20
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合
同约定 ， 胡某的试用期3个月 ，
月工资为6000元或按月度公司效
益与工作成果发放月度奖等。

公司称， 胡某每月基本工资
6000元、 津贴4200元、 全勤奖金
8800元 ， 共计19000元 。 每月另
有餐费 ， 每天按25元计算 。 为
此， 公司提交 《胡某的工资发放
情况 （2020年）》 统计表予以证
明。 胡某对该表格记载的工资结
构不认可， 但认可月工资总额，
称该金额在试用期期间和转正后
没有变化。

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后， 胡某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超过法定
试用期 ， 即 2020年 7月 27日 至
2020年 8月 31日期间的赔 偿 金
23367.5元 。 经审理 ， 仲裁机构
驳回了胡某的请求。

胡某不服该裁决， 于法定期
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 按照 《劳动

合同法》 第19条规定， 劳动合同
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 试用期
不得超过2个月， 超过部分应按
转正后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该期间的工资。 本案中， 公司与
胡某约定的试用期超过2个月 ，
但胡某认可其试用期期间工资与
转正后工资标准完全一致， 故再
要求公司支付其超过试用期期间
的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 故判决
驳回胡某的诉讼请求。

胡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期限1
年以上不满3年的， 试用期不得
超过2个月。 用人单位违法约定
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
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 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1
年6个月， 但试用期超过2个月且
已履行， 公司应就超过试用期的
期间向胡某支付赔偿金 。 经核
算 ， 胡某要求公司支付23367.5
元赔偿金不高于法定标准， 故改
判支持胡某的该项请求。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 双方

争议的焦点是公司应否支付超过
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 第 19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
满1年的 ，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
月； 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月。

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期限为1年6个月， 按照上述法
律规定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
但公司与胡某约定了3个月的试
用期， 该行为显然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 属于违法约定试用期，
且已经履行完毕。

既然公司对胡某进行超期试
用属于违法， 那么， 公司应否给
付经济赔偿呢？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83
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
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
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
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结合本案情形， 公司应当向胡某
支付赔偿金。 不过， 这里有个特
殊之处， 即胡某的试用期工资与
转正后工资标准一致， 似乎公司
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行为并未损害

胡某的合法权益， 这种情况下还
应支付赔偿金吗？ 答案是： 应该
支付。

首先， 《劳动合同法》 第19
条关于试用期的规定属于强制性
规定，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时， 必须严
格遵守。 《劳动合同法》 第83条
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
损害劳动者权益而规定的惩罚性
赔偿， 该赔偿金的性质并非是弥
补劳动者的损失， 故无需以劳动
者权益受损为前提。

其次， 劳动者在试用期与转
正后的权利义务除了工资标准可
能不同外， 还存在其他差别。 例
如， 在劳动合同解除方面， 用人
单 位 在 试 用 期 内 以 劳 动 者 不
符 合 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
系 就 比 转 正 后 的 劳 动 合 同 解
除 更 加宽松 ， 而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往往也会付出更多的劳动以
获取更好的表现或评价， 在此情
况下， 其合法权益也更易受到侵
害。

因此， 仅以试用期和转正后
工资标准一致就认定劳动者权益
未受损害显然不妥。 二审法院正
是基于上述考虑， 认定公司应当
支付胡某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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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在教练随车指导下驾

车上路时，因操作不当，我
将骑电动车的肖某撞成重
伤， 并导致九级伤残。 事
后， 肖某曾要求保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但其以保
险合同中已经约定：“无证
驾驶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
害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不
负责赔偿” 为由， 让肖某
找驾校索赔。 驾校则以交
警部门已认定我需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为由， 让肖
某向我索要。

请问： 我究竟应否担
责？ 读者： 郭茹香

郭茹香读者：
你无需承担赔偿责

任。
一方面， 保险公司应

当理赔。 《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
二十一条规定： “被保险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本车人员、 被保险人
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 、
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
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
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
造成的， 保险公司不予赔
偿。” 也就是说 ， 保险公
司有权拒绝理赔的唯一理
由， 是受害人明知自己的
行为会导致交通事故损
害， 却仍然希望或放任该
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 无
论是肖某还是你， 都不愿
意看到损害后果， 即只有
过失但无故意， 故保险公
司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 驾校难辞
其咎。 《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 》 第二十条规
定： “学习机动车驾驶 ，
应当先学习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 法规和相关知识 ，
考试合格后， 再学习机动
车驾驶技能。 在道路上学
习驾驶， 应当按照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
线、 时间进行。 在道路上
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
使用教练车， 在教练员随
车指导下进行， 与教学无
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
车。 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
者造成交通事故的， 由教
练员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也指
出：“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
的人员， 在培训活动中驾
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驾驶
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正因为教练员在教学
过程中属于履行职务， 你
是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学习
驾驶， 所以， 你虽然尚属
无证并直接导致了事故损
害， 仍应由驾校就超出保
险公司交强险责任限额以
外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学员驾车撞伤他人
驾校无责也应赔偿

违法约定试用期 公司应支付经济赔偿金

近日， 职工谢菲菲向本报反
映说， 截至2022年6月， 公司已
连续 9年未为她缴纳养老保险
费 。 无奈 ， 她向人社局递交申
请书， 请求责令公司补缴。 但人
社局工作人员以 《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 第20条明确规定超过2年
不予查处为由， 对其请求不予受
理。

她想知道： 人社局的做法对
吗？

法律分析
人社局工作人员的答复及做

法均是错误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20
条规定：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２年内未
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 也未
被举报、 投诉的， 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不再查处 。 前款规定的期
限， 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
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
算；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
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
态的， 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上述规定， 只是针对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就相应违法行为的查
处而言的。 按照法律规定， 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对未依法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履行追缴
职责。 也就是说， 社会保险经办
机 构 的 追 缴 行 为 与 劳 动 保 障
机 构 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属于两
个不同的行政行为。 其中， 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的执法有时效限
制， 追缴社会保险费则不适用时
效限制。

本案中， 谢菲菲投诉的是责
令公司补缴9年的社会养老保险
费用， 该请求要求追缴社会保险
费， 而非要求有关部门查处公司
的违法行为， 故不适用 《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 第20条规定的执法
时效。 另外， 公司9年没有为谢

菲菲缴纳养老保险费是一种连续
行为， 其时效应从第9年即公司
的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由此来
看， 并没有超过2年追诉时限。

另一方面， 《社会保险法》
第63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
或者补足。” 即社会保险费征收
机构就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没有
作出时限限制。 同样， 《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社会保险
稽核办法》 也没有对企业清缴欠
费设置追诉期。

廖春梅 法官

职工要求补缴9年养老保险费，不会因过期而作废

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 裁定或者调解协议， 法律
赋予了用人单位、 劳动者申请再
审的权利。 但是， 为什么有些申
请会被驳回？ 对此， 以下案例分
3种情形作出了详细评析。

【案例1】
一方申请再审， 法院已

作出新判决， 另一方不得申
请再审

因原审法院作出的工资支付
判决确有错误， 员工李女士申请
了再审。 法院经再审作出的新判
决生效后， 公司为拖延支付欠薪
时间， 也以原判决还有其他错误
为由申请再审。

【点评】
公司无权申请再审。
《民事诉讼法 》 第206条规

定：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 、 裁定 ， 认为有错误

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 虽然这里的 “当事人 ”
涵盖全部当事人， 但一方当事人
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再审， 法院重
新作出判决后， 所有当事人针对
原判决申请再审的诉讼权利已归
于消灭。 也就是说， 本案中的公
司不能因其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
再审而继续享有这项权利。

【案例2】
经检察院抗诉， 法院已

作出新判决， 另一方不得申
请再审

胡女士与公司之间的劳动争
议经法院判决生效后， 检察院因
该判决确有错误提起了抗诉。 此
后 ， 法院作出新的判决予以纠
正。 此时， 公司又以原判决还存
在其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点评】
公司无权申请再审。

法院由于检察院抗诉作出
的新判决， 因其形成于再审程序
中， 故在性质上属于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法 〉 的解
释 》 第381条规定的再审判决 ，
即 “当 事 人 申 请 再 审 ， 有 下
列 情 形之一的 ， 人民法院不予
受理： …… （二） 对再审判决、
裁定提出申请的。” 如允许当事
人申请再审， 则违反了 《民事诉
讼法》 所确立的 “一审、 二审、
再审及检察院抗诉 ” 的 “3+1”
模式。 基于此， 公司的再审申请
被驳回。

【案例3】
提起上诉之时认可一审

认定事实， 不得反悔申请再
审

某公司因对一审法院的判决
不服而提起上诉时， 并没有对所
涉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提出异
议。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 公司

又以一审判决所涉计算基数有错
误为由申请再审。

【点评】
公司无权申请再审。
一审法院判决后 ， 是否上

诉、 针对哪些问题上诉、 提出哪
些上诉理由， 均属于当事人对自
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
对于一审判决中已经认定的事
实， 如果当事人在上诉时没有提
出异议， 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相关
认定的认可。 申请再审时再对一
此问题提出异议， 有违诚实信用
原则。

《民事诉讼法 》 第175条规
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
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
行审查。” 因此， 二审法院对公
司未提起上诉， 未形成争议的事
实不必审查， 那就谈不上作出错
误与否的判定， 公司再以计算基
数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理由显然
不能成立。 颜梅生 法官

不服劳动争议裁判，这些再审申请为何被驳回？


